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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引言  

 

 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公務員薪酬依照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的薪

酬調整方案調整，追溯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開始生效—  

( a )  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3 . 96% (相等

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加 0 .5% )；  

( b )  中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4 . 62% (相等於中層薪

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加 0 .5 % )；以及  

( c )  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4 . 62% (相等於中層薪

金級別的建議薪酬調整幅度 )。  

 

理據  

 

( A )   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  

 

2 .  按照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的決定，

政府已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上文第一段所述的薪酬調整方案。  

 

3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載於附件A至D。概括

而言—  

  

( a )  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個屬會其中之一 )

接納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方案；  

( b )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另一屬會 )重申要求

高層薪金級別加薪 6 %，以「公平地糾正現行年度薪酬調整

機制的不足之處」和維持公務員士氣；  

A  至 D 



2  

 

( c )  香港政府華員會 (華員會 ) (同時為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及第一標

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的屬會 )，對在薪酬趨勢淨指標另外增

加 0 . 5%表示歡迎。他們認為薪酬調整方案符合既定的公務

員薪酬調整機制，是一個相當正面的舉措。高於薪酬趨勢淨

指標的薪酬調整方案，顯示政府尊重設有六項相關考慮因素

的既定機制。總括而言，該會認為薪酬調整方案有助維持公

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以至薪酬趨勢調查的公信力。然而，華員

會對政府沒有給予所有公務員劃一加薪 6 . 1%表示失望，並

要求政府重新考慮該會提出全體公務員加薪 6 .1 %的要求。

華員會提出的理據，包括薪酬調整幅度需跟上二零一四至一

五年度整體甲類消費物價通脹 ( 6 . 1 %)，以保持公務員的購買

力，以及在公務員面對不斷加劇的挑戰和壓力下，需要維持

員工士氣和加強公務員的團結；  

( d )  警察評議會職方認為「在薪酬趨勢淨指標另外增加 0 . 5%」

是「令人鼓舞的信息」，顯示行政會議在制訂薪酬調整方案

時不單考慮了薪酬趨勢淨指標，亦同時考慮了其他五項相關

因素。雖然如此，他們仍強調應參考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整

體甲類消費物價通脹，重申要求公務員劃一加薪 6 .1 3 %。他

們亦要求成立設有員工代表的常務委員會，以便在每年進行

公務員薪酬調整工作時，研究該如何考慮六項相關因素；  

( e )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表示「勉強」接受薪酬調整方案。他們

樂見薪酬調整方案並非只單單跟隨薪酬趨勢淨指標，但仍對

建議的薪酬增幅表示失望。他們仍然維持其意見，即每年的

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不應低於該年度的甲類消費物價通脹

數字；以及  

( f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表示，雖然薪酬調整方案的

增幅仍然不及該會的薪酬調整要求以及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整體甲類消費物價通脹 ( 6 . 1 % )，但他們樂見行政會議在決定

薪酬調整方案時，除了考慮薪酬趨勢淨指標外，亦同時考慮

了五項相關因素 (特別是員工的意見 )。他們亦對遞增薪額開

支日益增加的趨勢表示關注，並要求政府檢討扣除遞增薪額

開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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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政府的立場  

4 .  對於職方團體重申其加薪要求所提出的論據，我們的意見如下—  

( a )  我們不同意有關薪酬調整幅度不應低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的整體甲類消費物價通脹 (即 6 . 1 % )的訴求，原因是—  

( i )   政策上而言，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目的並非追蹤通

脹，故此實無理由把薪酬調整幅度與任何特定通脹指

數掛鈎；  

( i i )   把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與通脹掛鈎，無助達致保持公

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的政策目標。過去

亦很少出現從薪酬趨勢調查所反映的私營機構薪酬調

整，與通脹數字完全一致的情況。倘若過往早已把公

務員薪酬調整幅度與通脹掛鈎，公務員的薪酬水平可

能已偏離私營機構的薪酬水平；以及  

( i i i )  我們認為甲類消費物價通脹並不是考慮生活費用的變動

對全體公務員影響的最好和唯一參考。事實上，甲類

消費物價指數只涵蓋全港住戶中開支較低的約 5 0% (按

二零一四年物價水平調整的每月家庭開支，介乎 5 ,4 00

元至 22 ,2 00 元 )；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反映消費物價

變動對全港約 90 %住戶的影響，這些住戶的開支範圍

較大 (按二零一四年物價水平調整的每月家庭開支，介

乎 5 , 40 0 元至 77 ,80 0 元 )。無論如何，政府在考慮生

活費用的變動這個因素時，已顧及所有相關的消費物

價指數數據，包括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的 1 2 個月內，

整體及基本綜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

數字，以及二零一五年全年的整體及基本綜合消費物

價通脹預測數字。我們就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人員 (佔

所有公務員人數逾 8 7 %)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較二零

一四至一五年度整體綜合消費物價通脹 (4 . 5 % )為高。  

( b )  有意見指政府應為既定機制下的六項相關因素各自定下「比

重」，我們認為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年度薪酬調整是行政

會議經通盤考慮全部六項相關因素後作出的決定，該決定是

基於行政會議的判斷而作出，並非由數學公式計算所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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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須指定該六項相關因素的比重。這種做法實際上亦不可

行，因為「公務員士氣」等部分因素是不可量化的；  

( c )  有意見指二零一五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有欠準確」或「錯

誤」，我們亦認為此說法完全沒有根據，也不公平，因為—  

( i )  每年進行薪酬趨勢調查前，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調查

委員會 )都會檢討和議定調查方法和調查範圍，二零一

五年薪酬趨勢調查亦不例外。在檢討二零一五年薪酬

趨勢調查的調查方法期間，職方代表已有機會提出他

們對調查方法的疑慮供委員會討論，而二零一五年薪

酬趨勢調查亦完全按照既定機制和調查委員會所議定

的調查方法進行；  

( i i )  在現時薪酬趨勢調查的制度下，已有有效措施以核實由

參與公司所提供的薪酬數據。首先，薪酬研究調查組

(調查組 )的人員會向參與調查的公司發出調查指引，並

會透過面談或電話通話向公司詳細解釋調查的詳情，

以協助公司根據既定的調查方法填寫問卷。調查組在

收到參與公司的薪酬數據後，會作多重仔細和嚴謹的

覆檢，包括反覆檢視和覆核，再經由政府統計處的統

計主任審核，並會在得到有關公司以書面確認數據準

確無誤後，才把數據納入薪酬趨勢指標的計算。經累積

逾 40 年的實際經驗 (首次薪酬趨勢調查在一九七四年進

行 )，薪酬趨勢調查一直在社會上享有高度的公信力。

有關核實薪酬數據的措施，詳情請參閲公務及司法人員

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薪諮會聯合秘

書處 )發出的新聞公布，載於附件 E；以及  

 ( i i i )  有意見認為，剔除晉升員工的薪酬變動數據，或會低估

私營機構的薪酬調整。我們不同意這項觀點。在一九

八八年，由獨立人士組成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有關

事宜調查委員會」 (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 )在檢討年度

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時，已詳細考慮如何處理因升職

而得到的增薪問題。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在其報告

書中明確指出，「因升職和調職而得到的增薪，應繼

續不列入薪酬趨勢指標的計算範圍內。升職和調職只

會一次過給個別僱員加薪，與全面增薪無關。如把這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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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增薪列入薪酬趨勢指標的計算範圍，便會歪曲了目

的在顯示一般薪酬變動的計算結果。」  

我們認為，二零一五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已客觀反映 105 間參

與調查機構的按年薪酬調整，因此在審議本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調

整時，應繼續考慮薪酬趨勢淨指標。假如職方認為薪酬趨勢調查

的方法有可改善之處，他們可在調查委員會下一輪檢討調查方法

時提出；  

( d )  我們認為無需要設立一個有員工代表的常務委員會，以研究

如何考慮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之下的六項相關因素，因為—  

( i )  在現行的機制下，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在向政府提交薪

酬調整要求時，可就六項相關因素表達意見；而職方

對薪酬調整的要求，是行政會議在決定年度公務員薪

酬調整的其中一項考慮因素；及  

( i i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都是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可以

參與及監督每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工作；該項調查的結

果，經扣除遞增薪額開支後，就是行政會議決定每年

薪酬調整幅度時應考慮的六項相關因素之一；以及  

( e )  扣除遞增薪額開支的做法，自一九八九年開始實行。有關做

法以及計算薪酬趨勢總指標時，包括私營機構勞績獎賞及遞

增薪額的做法，是按照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而實行

的。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認為如果薪酬趨勢調查包括私營

機構的勞績獎賞及遞增薪額，為公平起見，亦須扣減公務員

的遞增薪額開支。  

5 .  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審議薪酬調整方案時，曾詳細討論

六項相關因素。經考慮這些因素和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後，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按照早前提出的方案調整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公務員

的薪酬。有關建議符合保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的政策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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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6. 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對環境、家庭、生產

力及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有關決定對《基本法》、財政和經濟的影

響，則與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就此事宜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

相同。  

 

 

宣傳安排  

 

7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今天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較早前已告知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公務員

事務局會於今天稍後發出新聞稿和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8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徐

曉露女士聯絡 (電話：2 81 0  31 12 )。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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